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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王慧秋

電　話：02-77366802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臺國(三)字第10100942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 貴府請釋101學年度起各國小附設幼兒園增置契約進

用教保員之管理與工作職掌疑義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 貴府101年5月21日府教特字第1010059372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簡稱幼照法）第18條第8項、

第9項規定：(第8項)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置主任，由校長

就專任幼兒園教師中聘兼之，其達一定規模者，應為專任

；幼兒園達一定規模，得分組辦事，置組長，並由教師或

教保員兼任之；幼兒園分班置組長，並由教師、教保員兼

任之；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及直轄市、縣(市)、鄉(鎮、

市)設立之幼兒園得置專任職員；幼兒園應置廚工。（第9

項）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除依第2項及第3項規定配置教保

服務人員外，每園應再增置教保服務人員1人。復依同法

第25條第5項規定：公立幼兒園第1項、第3項、第4項以外

之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，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

定，以契約進用；其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；其進用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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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及待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三、揆諸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8條及第25條之立法意旨，係考

量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如屬小型規模其主任非屬專任，由

教師或教保員兼任，於辦理園務行政工作時所帶班級教保

服務工作無法中斷，為免影響教保服務品質，並符合幼照

法人力配置規定且能專心兼辦行政，需有教保員入班支援

教保工作；另為符應社會期待，以因應調整公立幼兒園教

保服務時間，依實際需求有必要進用人力進行教保工作，

本部業與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達成共識以契約進用增

置教保員為原則，增置員額之目的係在活絡公立學校附設

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力、增加用人彈性及符合社會調整教保

服務時間之期待。

四、上開契約進用增置之教保員，因具備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

規定之教保員資格，爰入班進行教保服務工作或協助園務

行政工作均可，得視園務需要而彈性調整，不應限縮於教

保服務或園務行政工作之單一功能，始符膺幼兒教育及照

顧法之立法精神。此外，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之主任除達

一定規模者為專任外，均係為兼任，其本職仍為教學及教

保服務工作，不應因額外配置教保員而免除其本職，如因

增置教保員全心投注行政工作，亦有違幼照法之立法意旨

。

五、又有關幼兒園教師、教保員因公或法定休假所遺之課務得

否由增置教保員代理(課)一節，事涉教保服務人員請假問

題，將於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中律定，該草

案本部刻正研擬中，以為未來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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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（課）之依據；惟審酌幼兒園現場實務，園內教師、

教保員因公或法定休假係屬合理情形，其所遺課務自當由

幼兒園依園內人力分布情形彈性調配，惟仍應符合幼兒教

育及照顧法所規定之員額配置，以賦予幼兒園調整彈性。

六、至本園教保員至他園支援辦理課後留園照顧服務一節，依

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11條規

定，契約進用人員係與各幼兒園(或學校)簽訂契約，並於

契約中明定渠等人員於該幼兒園之權利義務，簽約主體既

為該幼兒園，尚難要求渠等人員至他園支援辦理課後留園

照顧服務，因與簽約主體不符，不宜列入勞動契約中。

正本：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新竹市政府除外)、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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